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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ch03.pdf)

主旨：檢送財政部國庫署製作「稅收超徵懶人包」、「超徵稅收

用去叨位？」及「3分鐘讓您瞭解稅收超徵的意涵和影響

」懶人包，請協助宣導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政部107年5月7日台財庫字第10703672230號書函辦

理。

二、近期部分民眾誤解政府稅收超徵之用途，提議「稅收超徵

還稅於民」，並質疑發放超徵紅包予地方政府，財政部業

就上開議題涉中央政府部分製作旨揭懶人包(詳附件1、2

、3)，簡要說明政府預(決)算規範、實務作業與中央政府

稅課收入實徵數優於預算數之意涵及影響。

三、旨揭懶人包業登載於財政部網站(訊息公告/政令宣導輪播

)、國庫署網站(服務園地/資訊圖像化專區)，及該署臉書

專頁，歡迎連結，並請協助宣導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(桃園市政府財政局除外)、桃園市復興區

公所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財政局 2018-05-10
08:32:50

1070002749

■■■■■■_總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7/05/10 08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